
清華學報 新 42 卷第 3 期（民國 101 年 9 月）第 489~52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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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何闡釋良知之教」，不僅是王門學人自修、講會論學、弘揚師教的核心課題，

亦是後代研究者所關注者。不過，諸多門人中不乏異行者，浙中王門季本（字明德，號

彭山，1485-1563）以撰著經解闡發師教，即是其中一例。如何看待、詮解這個看似違背

師教，卻又為當事人確信得以弘揚王學之舉，是一個值得探究卻尚待開發的課題。本文

擬從形式上與思想內容上，取彭山諸多經注中，甚為重要的《四書私存》一書，進行討

論。在形式上，相較於當時《四書》類制舉用書，彭山刻意輯錄師說，以入其書，正可

見其用心；在內容上，彭山批判朱子性論、將朱子比為告子，及對致知的新解等特色，

更可揭示其經注背後欲闡述師說的意圖。 

 

關鍵詞：《四書私存》，四書學，朱子，季本，陽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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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幾年，筆者陸續撰寫幾篇以浙中王門季彭山為核心的相關論文：從「龍惕

說」之緣起、義理內涵、相關議辯，到彭山諸多經解著作等議題，然撰寫過程中，

恆存一懸而未解之惑，即彭山自言「以經義發先師（即王陽明 (1472-1529)）之

意」，1 其私淑弟子張陽和 (1538-1588) 亦言：「所著書……凡十一種，卷百有二

十，大要以己意近發師說，遠會聖心。」2 但撰寫經注是否真能闡揚師說？頗值推

敲。眾所皆知，陽明對儒家經典的態度，乃一由重轉輕的歷程，3 從其著作《五經

臆說》的流傳，便可見其端倪，4 撰於嘉靖四年  (1525) 的〈稽山書院尊經閣

記〉，更明言「《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5 良知的優位性甚於儒家經典

的主張昭然若揭，也因此陽明對於「每讀一書，必竟其顛末乃已」這樣的弟子，6 

在生前便曾致書懇切叮囑：「凡看經書，要在致吾之良知」、「一涉拘執比擬，則

反為所縛」，並對彭山部分的經解提出導正——陽明的教誨，既細部地涉及字句的

理解，又論及對經典的總體態度。7 據此，筆者遂將彭山致仕後，撰寫大量經注一

舉，理解為「有違師教」，並兼採彭山門人徐渭所言「究新建未發之緒」之語為

                                                 
1  季本，《說理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9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

1995），〈說理會編序〉，頁 1b。此「先師」非彭山早年師事的王司輿（生卒年不詳），據序文

之初所言「陽明先師……」一語可為證。 
2  張元忭，《不二齋文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54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

1997），卷 5，〈季彭山先生傳〉，頁 25a。 
3  祝平次，〈王陽明的經典觀與理學的文本傳統〉，《清華中文學報》，1（新竹：2007），頁 69-

131。 
4  《五經臆說》乃陽明於正德三年 (1508) 龍場悟道時，「以默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吻合」，

遂撰此書。根據《明史》記載，本書多達四十六卷，請參張廷玉等撰，《新校本明史并附編六

種》（臺北：鼎文書局，1982），卷 96，〈藝文一〉，頁 2368。然隨其「學益精，工夫益簡

易」，而不復出以示人，今傳《王陽明全集》的十三條文獻，還是當年錢德洪 (1496-1574) 在陽

明逝世以後，從其廢稿中竊錄而得者。師徒兩人曾就此問題討論的相關文獻，請參見王守仁著，

吳光、錢明等編校，《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 26，〈《五經臆說》十三

條〉，頁 976。 
5  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卷 7，〈稽山書院尊經閣記〉，頁 254。 
6  張元忭，《不二齋文選》，卷 5，〈季彭山先生傳〉，頁 22b。 
7  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卷 6，〈答季明德 丙戌〉，頁 213-214。這一點筆者已在〈浙中王門

季本思想舊說釐正〉，《東海中文學報》，22（臺中：2010），頁 200-201，一文中詳述，在此不

擬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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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8 然細思之，若從彭山自視己作為發明先師之旨一視角觀之，筆者前解實未真

能踣覆其欲透過經義以闡師教之獨詣。準此，本文擬一揭之前未發之覆，探究彭山

如何透過撰寫經注此特殊方式以弘揚師說。 

由於彭山經解多達上百萬字，為集中焦點，筆者擬以其《四書》經注——《四

書私存》一書為討論中心，因此書的內涵與時代意義，具有不可輕忽的重要性，9 

要言之，原因有二： 

其一，朱子 (1130-1200) 以降，先秦儒家《五經》的地位已逐漸為《四書》所

取代，10 加上科舉考試的內容和格式的改變，11 熟習《四書》內容成為舉子中試

之首務，12《四書集注》的重要性遂不可同日而語。明代中葉，隨著陽明學之傳

                                                 
8  徐渭，《徐渭集》（北京：中華書局，2003），卷 24，〈季先生祠堂碑 代（按：此乃代張陽和

所撰）〉，頁 616。 
9  話雖如此，但若從彭山經注的典籍看來，他似乎欲打破朱子以降所建構的「新《五經》」典範的

模式，意即他所注疏的典籍含括了《易》、《書》、《詩》、《禮》、《春秋》，似乎有回歸先

秦儒家經典文本的企圖。而經典文本即「聖賢之說」，這在彭山思想中，具有一先驗的指導地

位，從他在《四書私存》中，屢言「聖賢宗旨」；而他在為自己另作《大學》改本辯解時，便是

以師說「不牽文句」為由，恐失「聖賢立言」之「精意」；另他又說自己撰寫《孟子私存》是為

了「尊孟」、「辯朱」，足以為徵。請見季本，《四書私存》（北京：北京圖書館藏，林氏樸學

齋藏本），卷首與卷尾，〈大學私存序〉、〈書孟子私存後〉。（由於微卷的編排方式，四本書

的卷數與頁數各成系統，為避免混淆，本文所言《大學私存》至《孟子私存》皆以書名號標之，

特此說明）。準此可見，許多學者所指出的明末清初回歸經典的風潮，實可從彭山的隻字片語

中，嗅出一點端倪來。提及明末清初此風潮者，請見余英時，《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

事業公司，2004），〈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頁 87-120 以及〈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

解釋〉，頁 121-156；林慶彰，《明代經學研究論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明末

清初經學研究的回歸原典運動〉，頁 333-360；劉柏宏，〈林慶彰先生〈中國經學史上的回歸原

典運動〉一文述評〉、楊晉龍，〈〈中國經學史上的回歸原典運動〉簡評〉、林慶彰，〈對楊、

劉兩先生文評的回應〉，皆收入《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6.3（臺北：2006），頁 133-158。 
10  相關論文請參楊儒賓，〈《中庸》、《大學》變成經典的歷程——從性命之書的觀點立論〉，

《臺大歷史學報》，24（臺北：1999），頁 29-66；楊儒賓，〈作為性命之學的經學—理學的經

典詮釋〉，《長庚人文社會學報》，2.2（桃園：2009），頁 201-245。 
11  這一點主要是指從中唐以後，進士科首場以詩賦為決定去留的關鍵，到北宋王安石 (1021-1086) 

變法之後，注重考「經義」，相關論文，請參賈志揚，《宋代科舉》（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1995），第 4 章，〈植根於學校〉，頁 105-112；附錄，〈附錄一——進入行政機構的途徑〉，

頁 281-282；李弘祺，《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第 6 章，

〈科舉考試〉，頁 159-172。 
12  除了考經義外，在首場還考「明經經疑」二問，此考試項目為「《大學》、《論語》、《孟

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四書集注》」，參宋濂等著，《元史》（臺北：鼎文書局，

1977），卷 81，〈選舉一〉，頁 2019。到明、清，《四書》在科舉的重要性，更是有過之而無

不及，錢大昕 (1728-1804) 就曾說：「鄉、會試雖分三場，實止一場。士子所誦習、主司所鑑

別，不過《四書》文而已。」參顧炎武，《日知錄集釋》（臺北：中華書局，1984，臺 4 版），



清  華  學  報 
 
492 

播、書院講社活躍，乃至印刷文化之盛行，不再以朱注為權威的《四書》注疏後出

轉多，「新的四書學時期」隨之展開。13 所謂「新的四書學時期」，是以萬曆十

二年 (1584) 陽明從祀作為起始點，這並不意味著在此之前沒有相關的著作，因為

就算王門學人不投入於經注的撰寫，從現實面說，他們當中大多數是科舉考試的成

功者；從理想層面而言，透過《四書》此普遍通行的文本，作為傳授良知學的教

材，對王門學人而言，不失為便宜之計。14 也因此從王門後學的個別文集中，我

們可以看到諸子摘錄《四書》的重要篇章，15 進行講學、宣傳教義；但以專書的

方式撰寫經解者，數量的確不多，尤其在第一代門人中，更是屈指可數，因此更突

顯出《四書私存》的時代意義。 

其次，《大學》一經可謂王學與朱學雙方論辯的最大戰場，僅從版本之擇取，

立見壁壘。16 然以紹述師旨自許的彭山竟另作改本，此舉不無有另立門戶之虞，

彭山理當有此自覺，故在序文中特就此辯解。17「澄清」意味著，在彭山而言，即

使另立改本也不違初心，這與本文所欲探究的問題：「彭山如何以經義闡明師

教？」可謂出於同一思維脈絡。那麼，本文何不直接以《大學私存》為討論文本？

原因在於《四書私存》雖可分立獨看，然全書多採互注的方式申釋，以《大學》

                                                                                                                                      
〈三場〉，頁 15a。 

13  佐野公治，《四書學史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88），〈序章〉，頁 9-10。 
14  傳授良知教的文本，當然不僅只是儒家經典，還有當時已經數度編輯的陽明語錄，如《傳習錄》

等。不過在這裡，我並不打算處理由儒家經典文本與師說語錄同時盛行，所引發的另一項重要議

題——「經典」的意義，這個議題有待將來專文處理。這裡所謂「便宜之計」，意指即使以《六

經》為「吾心之常道」為前提，但對部分的門人而言，《六經》便是致良知的權法——方便法

門；彭山是如此，羅近溪 (1515-1588) 亦將《六經》視為成學的「入頭」處。羅汝芳，《羅汝芳

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卷 1，〈卷禮（一）〉，頁 35。 
15  南宋以後，書院規制日趨完善，雖然書院設立的初衷，是為了對抗科舉的利誘，但後來仍不免將

習舉子業納入教學常式中，相關論文請參鄧洪波，《中國書院史》（上海：東方出版中心，

2006），〈書院制度的確立〉，頁 155-174。即使純粹地講學、傳道，書院仍取儒家傳統的經典

文本作為教材。這一點從諸子的語錄、著作，有不少皆是論及《四書》，乃至《五經》內容可

知。如鄒東廓 (1491-1562)、王龍溪 (1498-1573)、羅近溪等人的文集中，便有不少講學書院的講

義，可參考之。在現存的龍溪文集中，就有這樣的記載：「會約首揭陽明夫子〈立志說〉、〈拔

本塞源〉、『一體論』，以示學的，每會輪一人講《四書》一篇，以為參互體究之資。」王畿

著，吳震編校，《王畿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卷 1，〈聞講書院會語〉，頁 6。可

見即使以參究良知之教為主軸的講會，也是藉由「輪講《四書》」的方式進行。 
16  前人著作已多有論述，在此不擬冗述。僅補充一點，今本《傳習錄》中，首則便是陽明與門人徐

橫山 (1488-1518) 論「新民」、「親民」之非是。請參陳榮捷編著，《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3），第 1 條，頁 27。 
17  朱湘鈺，〈依違之間——浙中王門季本《大學》改本內涵及其意義〉，《文與哲》，18（高雄：

2011），頁 333-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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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為例，彭山言：「『物』字之義，詳見《中庸私存》第二十五章。」18 

故宜通覽全書，方得其旨。 

準上所述，以《四書私存》作為「彭山經注以闡師教」此命題的論據，確具代

表性，同時兼得突顯彭山經解特色與此書之時代意義。以下分成兩個子題進行探

究：其一，陽明提倡「古本」《大學》以駁朱學，此事說明當時文人對文本的擇取

亦具思想傾向，準此，擬先探究《四書私存》的形式上的體例；其次，則針對此書

涉及思想部分，進行討論。 
 

二、形式上的表態——從制舉用書談《四書私存》的特色19 

 
根據〈大學私存序〉、〈中庸私存序〉、〈語孟私存序〉與〈書孟子私存後〉

所記錄的時間與地點，可知《四書私存》非一時一地之作。20 這當中，最早完成

的《大學私存》，大約完成於嘉靖二十二年 (1543) 左右，但我們從彭山的生平經

歷與其他著作，可推知其構思《四書私存》的內容，為時甚早。 

嘉靖七年 (1528) 二月，陽明平思、田，並在此地興建學校。六月，於南寧府

興建敷文書院，當時所委任的主教，即是因論禮外放，降揭陽縣主簿的彭山。21 

目前彭山所遺留下來的相關文獻，僅《南寧府志》收錄〈建敷文書院修德息兵記〉

                                                 
18  季本，《大學私存》，釋「物有本末」條，頁 7b。 
19  本文使用「制舉」一詞，乃承沈俊平，《舉業津梁——明中葉以後坊刻制舉用書的生產與流通》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9）一書之使用詞彙。雖然此用詞收到侯美珍的批評，認為「制舉是

由黃帝親詔臨時舉行的科舉考試，……與一般進士、明經等常科不同」，故「不如用『科舉用

書』」為佳，請參：侯美珍，〈評沈俊平《舉業津梁——明中葉以後坊刻制舉用書的生產與流

通》〉，《書目季刊》，44.3（臺北：2010），頁 115-116。然侯氏也承認在明代的確有「制

舉」、「制科」與「科舉」混用的情形，準此，筆者仍沿用沈氏一書之用詞。 
20  四篇序、跋分別撰寫於嘉靖癸卯 (1543)、癸丑 (1553) 八月、癸丑三月、甲寅 (1554)，且〈中庸

私存序〉書於廣陵（揚州），〈書孟子私存後〉書於建（福建）之某禪社，雖然這四篇序文的撰

寫時間與地點，未必可直接等同於四篇書稿的撰寫時、地，但仍可作一參照值。此外，彭山亦自

言《大學私存》完成甚早，但十年後才出以示人，並經友人肯定，方又撰寫《中庸私存》。請見

季本，《四書私存》，卷首，〈中庸私存序〉。另《說理會編》一書亦可作為一參考點。在《大

學私存》、《中庸私存》中，皆未見「詳見《說理會編》卷某」的字眼，但在《論語私存》與

《孟子私存》中，便屢見不鮮，再參照〈說理會編序〉（請見：季本，《說理會編》卷首），可

知《說理會編》大致完成於嘉靖三十三年 (1554) 之前，大約與《論語私存》、《孟子私存》的

撰寫時間有所重疊，故其說法會出現在後二書，而不見於前二書，這一點亦足以見《四書私存》

非一時完成者。 
21  詳參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卷 35，〈年譜三〉，頁 1316-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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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以下簡稱〈息兵記〉），22 只是此文並未提及擔任主教的工作內容，倒是

陽明行牌諭文略及一二： 

每日拘集該府縣學諸生，為之勤勤開誨，務在興起聖賢之學，一洗習染

之陋。其諸生該赴考試者，臨期起送；不該赴試者，如常朝夕聚會。考

德問業之外，或時出與經書論策題目，量作課程；就與講析文義，以無

妨其舉業之功。23 

顯然主教的工作，並不止於彭山在〈息兵記〉所言「致良知之說……教人為堯舜

者」之道德實踐，更為明確而具體的，是定期館課諸生並拔其秀者，以充補廩。對

鄉試奪得經魁又擅程文的彭山而言，24 這樣的工作自是勝任有餘，亦足見陽明之

                                                 
22  季本，〈建敷文書院修德息兵記〉，收入方瑜，《南寧府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

第 67 冊（上海：上海書店，1990，據明嘉靖刻本影印），卷 9，頁 42a-45b。此筆文獻感謝友人

楊正顯博士告知。 
23  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卷 35，〈年譜三〉，頁 1317。 
24  彭山善作程文，除王邦瑞，《王襄毅公集》（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隆慶五年湖廣按察使溫如

春刊本），卷 10，〈賀彭山先生七袠壽序〉，頁 17b-20a 提及之外，最有力的論據是館藏於北京

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庫中的《季彭山稿》，便是《可儀堂一百二十名家制義》的摘錄本，節錄彭山

制義之文，撰序者俞長城（康熙二十四年 (1685) 賜同進士出身）如是地評論彭山：「季彭山師

承陽明，著書數百萬言，皆行於世。夫宗陽明者，其說不能無弊，而大旨歸於心得，是以可傳，

然終不以入時文，時文必宗考亭，考亭正宗也，象山旁支也。……彭山制義，恪守傳註，謹嚴法

度，……與口談考亭而文詞浮誕者，相去絕遠。」俞長城，《可儀堂一百二十名家制義》（北

京：國家圖書館藏，乾隆戊午年文盛唐懷德堂重刊本），〈題季彭山稿〉，頁 26a-b。可見彭山

以制義之文見長。這裡還有一點可以補充說明，意即俞長城以為陽明學說「不以入時文」，這一

點恐怕有待商榷。因為在徐少湖 (1503-1583) 在嘉靖十三年 (1534) 擔任浙江按察司提學僉事

時，已悄然採陽明心學精神作為科考錄取與否的判准，這一點可以從他回覆給落第舉子，請教如

何中試的書函內容，得以窺知。參徐階，《世經堂集》（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間華亭徐

氏原刊本），卷 21，〈示蔡生明〉，頁 26a；〈示張生體中〉，頁 28a。之後少湖更累官至首

輔，其重王學之傾向，也帶動與影響當時的學術風氣。相關論文請參蘇錦玉，《徐階的政術與學

術》（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第 3、4 章，頁 76-123；陳致，〈晚

明子學與制義考〉，收入方勇主編，《諸子學刊》第 1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

396-401。不過，周啟榮以現存應舉用的坊刻《四書》講章為據，刊刻於嘉靖癸亥 (1563) 的《四

書初問》，甚為推崇陽明的良知說，周氏認為陽明學直接影響舉業的時間，最遲不過於此書出版

年代。相關論文，請參周啟榮，〈從坊刻「四書」講章論明末考證學〉，收入郝延平、魏秀梅主

編，《劉廣京院士七十五歲祝壽論文集》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頁

58-59。兩說或不至於相悖，在於前者說得較為寬泛，後者則是從舉業書籍中，推崇陽明之說的文

字為根據，是較為明確的說法。在此，筆者還可以作一補充，若要說陽明學說對舉業書籍的影

響，更早出版的林希元 (1480-1560)《四書存疑》一書中，已對陽明「知行合一」、「格物」等

主張提出批判，雖然如此，但這正可顯示陽明學的影響已無遠弗屆——即使反對王學的儒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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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人。既然主教書院，不廢舉業，為諸生講解《四書》經義，必是不可少的分內工

作。此時是否已經開始進行《四書私存》的撰寫，囿於現存資料，無法提出明證，

但從嘉靖十五年 (1536) 撰寫的〈與楊月山龍惕書〉中，可得到些許的線索： 

謂「順利」非「貪利」，若「貪利」，何止於罕言哉？利、命與仁皆道

體自然之妙，恐犯履霜堅冰之戒，故罕言之。25 

對照於後出《論語私存》中相關經文的說解： 

「利」，非財利也，若財利，奚止於罕言哉？蓋言所行皆順利也，如利

用安身之利。命自流行福善者而言，如大德受命之命。仁自心德渾全，

自然能惻隱、慈愛而言，如我不欲人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之意。此

皆成德之效驗也。學者只當於修己上用功，若言效驗，則未免有計功謀

利、希高慕大之心，非入德之實也矣。26 

除了辨「利」字字義，夫子何以罕言「利、命、性」？在於三者所言皆為「成德之

效驗」，聖人恐學者計功謀利，而廢修己之功，故罕言之。顯然，後者為前文之衍

義，更遑論他認為《大學》「要義在止，而其工夫則以謹獨誠意」；《中庸》「亦

不過謹獨之所止」之說，27 不出其「龍惕說」之外，據此可知，《四書私存》一

書，從構思到付梓，當歷經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就著這段援引《四書私存》的文字，很容易予人這樣的印象——彭山帶有強烈

個人色彩的理解，正揭示此經解無非受到陽明學影響的事實，然而事實似乎比想像

來得複雜。從最早開始著手的《大學私存》，至最後完成的《孟子私存》，彭山在

撰寫的體例上，可謂承襲朱子講究篇章義例之軌轍——即使他在〈大學私存序〉，

明言朱子「分章不免補綴」。28 如： 

                                                                                                                                      
不能不面對其說，進而加以申辯。請參林希元，《四書存疑‧論語存疑》，收入嚴靈峰輯，《無

求備齋論語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卷 5，〈雍也第六〉，頁 15a-18a。 
25  季本，《龍惕書》（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一年劉毅刻本），〈與楊月山龍惕書〉，

頁 4b。 
26  季本，《論語私存》，卷 9，〈子罕第九〉，頁 1a-b。 
27  季本，《四書私存》，〈中庸私存序〉，頁 1a。 
28  季本，《大學私存》，〈大學私存序〉，頁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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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論大學之道在於明德親民，而其工夫之要在於止至善，……右申釋格

物致知。……而結上文，別無工夫，只是一謹獨矣。……右申釋正

心。……右申釋修身。……右申釋平天下。29 

右第一章。《中庸》一篇本出《禮記》，朱子分為三十一章，語脈雖皆

相通，而章旨亦各有屬，今仍其舊。30 

此言章子無可絕之狀。……此言章子所以得罪之由。……此言章子有可

矜之情。31 

末句之上，當有「誠不以富，亦祗以異」八字。說見〈顏淵〉篇。32 

前兩條引文，說明其註解正是採用「不免補綴」的方式，逐章說明，甚至各章節的

剪裁上，都直接承用朱子舊說；第三條則說明彭山重視章法分析，不僅止於《大

學》、《中庸》的文本，即使是語錄體的《論語》、《孟子》，一則中也要分段言

其要旨。最後一條，乃疑經文之確切性，進而加以補正，而此說正是沿用《集注》

內容。33 這樣的例子，在《四書私存》中，隨處可見，囿於篇幅，無法羅列。此

外，同《四書章句集注》的形式，彭山亦將諸儒可相發明者，采附於己說之後，同

樣以「○」此符號以別之，34 而所謂「異說」也包含朱子。根據其采附的諸家之

說，經筆者詳細比對，發現彭山有不少地方皆直接摘錄《四書大全》的內容，35 

故《四書私存》的部分內容實亦為彭山閱讀《四書大全》的札記。更值得注意的

是，彭山在申釋經文時，往往直接討論《四書大全》中諸子的說法，或贊成，或反

對。所謂「直接」，即直論其是非，而未加「某言」、「《集注》說」以明之，36 

                                                 
29  同前引，頁 12a、13b、16a、16b、18a、28a。 
30  季本，《中庸私存‧上》，頁 13a。 
31  季本，《孟子私存》，卷 8，〈離婁下〉，「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章，頁 18b-19a。 
32  季本，《論語私存》，卷 16，〈季氏第十六〉，「齊景公有馬千駟」章，頁 5b-6a。 
33  請參朱熹撰，朱傑人等主編，《論語集注》，收入《朱子全書》第 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002），卷 8，〈季氏第十六〉，頁 216。本文援引《四書章句集注》皆採《朱子全書》版

本，後不複述。 
34  不過，在「○」之後采錄異說，彭山在這一點上，有不同於《四書章句集注》之處。意即彭山的

標示並沒有統一，時而意指另起一段，時而采錄諸家。 
35  采錄諸家說解的作法，在《四書私存》中的情況如下：於《大學私存》幾乎沒有出現，但較晚完

成的後三書，便常常出現，有的甚至是一字不漏的謄錄下來。如：《論語私存》，卷 10，〈鄉黨

第十〉，頁 4ab，釋「不得其醬不食」條，將《論語集注大全》所收饒雙峰 (1193-1264) 多達六

行的說解，完全抄錄下來；另《孟子私存》，卷 13，〈盡心上〉，頁 23a，釋「知者無不知也」

條，也是抄寫張南軒 (1133-1180) 的註腳，由於篇幅所限，不勝一一列舉。 
36  這並不是說全書皆採直論的方式，而是部分有註明何人之說，而部分則直言其是非。以後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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彷彿與《四書大全》進行對話，這對當時熟讀舉業科目的士人而言，理當無礙。 

除撰寫方式、本書引用當時重要的制舉之作《四書大全》，乃至風行一時的

《四書蒙引》之外，37 彭山在〈語孟私存序〉中的這段文字，更足以證明其目的

當具有現實考量的成分在——為制義以應科目而結集成冊： 

□編亂舊，傳寫承訛，則授書者之愆，安可概以為記言者之誤哉？予以

臆見，隨義分疏，以附於《學、庸私存》之後，以《學》、《庸》貫道

之全，可以得為學之統體；《語》、《孟》則聖賢異德，憂樂殊時，高

卑曲應，前後錯陳，初學未必遽能一貫。由《學》、《庸》以及

《語》、《孟》，然後下手知所據而易於合一耳。38 

如前所言，《四書私存》並非一時一地之作。這段引文揭示兩個重點：其一，寫作

間距的不同。迥異於《大學私存》與《中庸私存》的完成時間距若干年，彭山在一

開始便打算同時註解《論語》、《孟子》二書；其二，撰寫動機的轉變。彭山最早

撰寫《大學私存》時，「藏之篋笥，未嘗以示人也」——乃保持一私家收藏的心

態；39 後言「初學未必具能一貫……」，可知是以「學子」（就其內容多論及

《四書大全》而言，即使言「舉子」亦不為過）此開放性對象為預設讀者，編輯

《四書私存》一書的，顯見其著作心態有一變遷歷程。準此，不論從撰寫的內容、

形式，及預設的讀者看來，《四書私存》的確帶有制舉的現實色彩。40 

                                                                                                                                      
例，如〈萬章上〉，「舜之不告而娶」章：「焚廪浚井之事，或以為無。觀舜與象問答之言，則

似（非）實有其事者，而孟子所重，惟在舜之愛弟，故不之辯。」季本，《孟子私存》，卷 9，

〈萬章上〉，頁 4b-5a，此內容便是回應《四書大全》一書中，真西山 (1178-1235) 與張南軒的

說法，兩人之說，請見胡廣等撰，《四書大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孟子集注

大全》，卷 9，頁 7b-8b。 
37  季本，《孟子私存》，卷 2，「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章，〈梁惠王下〉，頁 18a：「此說

本於《蒙引》，得太王之意矣。」。 
38  季本，《論語私存》，〈語孟私存序〉，頁 1a-b。 
39  季本，《中庸私存》，〈中庸私存序〉，頁 1a。 
40  囿於文獻，在此僅能作程度上的說明。且筆者在閱讀有關制舉之書的二手研究時，發現研究者亦

未明確地對所謂「制舉之書」加以定義，大多是根據《四庫全書總目》、《新集四書註解群書提

要》、《中國古籍善本總目》……內容， 凡用來整理、解釋《四書大全》、《四書蒙引》、

《四書淺說》、《四書存疑》等專為科舉而撰者，或涉及「講章」、「時文」等與制舉相關字

眼，皆收編為制舉用書。但即使如此，沈氏所整理的表格中，仍不免有值得商榷處，如：收編為

制舉參考書之列的《四書近語》，孫淮海 (1527-1584) 在序文中提及，以傳聖人之學，隻字未及

舉業，在《新集四書註解群書提要》也認為此書「不染講章習套」，然仍被收列為制舉之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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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從此視角觀之，則書中喜言各章要旨、41 好辨分散諸篇指涉同一語彙者，42 

乃至解字析句者，43 自是無可厚非，甚而為必要而不可去者。但即使如此，具有

制舉色彩的《四書私存》，不可否認在形式上仍帶有濃厚的王學色彩，即打破以朱

注為主軸的慣例，彭山收錄《傳習錄》相關師說，茲舉數例為證： 

陽明先師曰：「此未足為嚴，以見獨之嚴也。」詩云：「視爾友君子，

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亦此意。44 

先師嘗曰：「聖人以生知安行之資，而用困知勉行之功。」得其意矣！45 

行能盡實，然後為正名。「禮樂不興」，謂以中和之德導民，使之興起

也。必可言，謂「言順」；必可行，謂「事成」，名而可成，乃為不

苟。餘義《傳習錄》論之盡矣。46 

                                                                                                                                      
觀黃光昇（嘉靖八年 (1529) 進士，?-1586）所撰《四書紀聞》，乃黃氏志學以來，對《淺說》、

《蒙引》，《章句集注》、《四書》有所悟，隨手記者，《新集四書註解群書提要》認為此書

「不詭程朱之意。」國立編譯館編，《新集四書註解群書提要》上冊（臺北：華泰文化事業公

司，2000），第 3 節，〈四書類‧明代著作〉，頁 39。卻不為沈氏所收錄。至於隆慶之後，陽明

學、佛老思想已滲入科舉考試，「何者為制舉用書」的標準也就更難以界定了。相關資料，請參

沈俊平，《舉業津梁——明中葉以後坊刻制舉用書的生產與流通》（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2009），第 5 章，〈坊刻制舉用書的種類與形式特點‧四書類〉，頁 181-201。準此，根據正文

所述，判斷《四書私存》帶有應舉的現實色彩，當不為過。 
41  如解《論語‧為政》「子貢問君子」章，言：「此章之意，所重在行。」季本，《論語私存》，

卷 2，〈為政第二〉，頁 4b；《孟子》〈離婁上〉「仁之實，事親是也」一章，言：「此章專重

『實』字。」季本，《孟子私存》，卷 7，頁 17a。 
42  如解《中庸》第十四章：「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此與二十七章『居上不驕，為下不

倍』語意不同。蓋不驕不倍者，以素位而行言也；不陵不援者，以不願乎外言也，義各有所指

焉，然合而觀之，則亦未嘗不通也。」季本，《中庸私存》，卷上，頁 31a-b。另《孟子‧告子

上》「耳目之官不思」章，注「上章養小體言口腹；此章養小體言耳目。」季本，《孟子私

存》，卷 11，〈告子上〉，頁 20a。類似這樣的比較、分辨，常見於《四書私存》全書。 
43  如分辨「之謂」與「謂之」的差別：「以『天命』名性，重在性上，則曰『之謂』；以誠明命

性，重在誠明，則曰『謂之』。『教』字亦然。」季本，《中庸私存》，卷下，頁 14b。 
44  季本，《大學私存》，釋「所謂誠其意者」，頁 15a；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卷 32，〈大學

古本傍釋〉，頁 1194。 
45  季本，《中庸私存》，釋第二十章，卷下，頁 13b；陳榮捷編著，《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

第 291 條，頁 342。本文若援引《傳習錄》內容，便採陳榮捷所撰《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版

本，因其編號與註釋，有助於讀者查閱。特此說明。 
46  季本，《論語私存》，釋「必也正名乎」，卷 13，〈子路第十三〉，頁 2a；陳榮捷編著，《王陽

明傳習錄詳註集評》，第 43 條，頁 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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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註解上，收入師說，並非彭山之創舉，以現存《四書》類制舉之書，最早收錄陽

明之說的是稍早的林希元 (1482-1567)《四書存疑》，且觀《四書私存》全書收錄

陽明之說的條數並不完整，此恐與彭山未能窺得陽明文獻全貌不無關係。47 雖然

如此，這並不減煞彭山將良知教帶入制舉書籍的企圖——足見陽明學對制舉用書的

影響，及《四書私存》的時代意義——相對於《四書存疑》，林希元引陽明之說的

目的，在於抑王揚朱，48 正可形成對比；49 反較於後出極具王學色彩的《四書初

問》一書，以「聞見特良知之助」的思維，50 不載名物制度的作法，彭山認為禮

乃「先王之政，所以行不忍人之心也，觀會通以行典禮節文，斯而已矣」，即使他

也承認禮不外於吾心——「禮者，中而已矣」、「固吾心之節文」。51 準此，因

自己從政的經驗，特取切於民之布縷、米、力役之征等眾說紛紜之典章制度加以討

論，撰有《讀禮疑圖》一書，又因《孟子》對庶政多有所涉，故前者可視為《孟子

私存》之註腳。52 可見，從《四書私存》的撰寫方式、內容、預設讀者及撰寫目

的看來，的確深具制舉的現實色彩，而當中夾錄陽明對四書的說解，且恆持一肯定

                                                 
47  彭山在《大學私存》中，力贊陽明以誠意為《大學》宗旨，見識卓越。後來陽明更訂為以致知為

主，以此推測彭山或許沒有見過最後定版的〈大學古本序〉一文，這一點已在朱湘鈺，〈依違之

間——浙中王門季本《大學》改本內涵及其意義〉論及，故在此不擬詳述。這裡再補充一點，即

根據彭山所輯錄陽明有關四書的語錄，可以推測，他是看過傳習錄上冊，而不見下冊。如：陽明

在〈答顧東橋〉書中，所言「舜不告而娶」的詮解，很可以凸顯良知之教的色彩，但在《孟子私

存》中，卻未及《傳習錄》的記載，只是即使未見師說，彭山在此卻也沒有論及在良知之教底

下，當如何理解經文，這一點又表示其良知教的色彩相對於龍溪 (1498-1573)、南野 (1496-1554) 

等人來得淡。 
48  根據林希元所援引的陽明文獻，可知其批判陽明之處，有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等等，亦是《傳習

錄》攻訐朱說之處，請參林希元，《四書存疑》，卷 5，〈雍也第六〉，頁 15a-18a。 
49  不過囿於文獻，無法推斷彭山是否看過《四書存疑》一書，因此也就不易推知《四書私存》的出

版，是否針對《四書存疑》而發。 
50  徐爌，〈大學初問〉：「吾能聞見者是何物？亦是良知，但良知之本體不在是，聞見特良知之

助，全靠著聞見做致知工夫，便是義襲。」徐爌，《四書初問》（日本尊經閣文庫藏，明嘉靖刊

本），卷 1，〈大學初問〉，頁 8a；又《孟子》中，提及貢、助、圭田、餘夫田等制度，僅言：

「先公後私之制，此全是聖人至仁，規模宏大，條理精密，仁以為主，義以行之，皆自性善處體

認出箇民物一體之仁，……此者……致良知盡之矣！」同前引，卷 6，〈孟子初問〉，頁 18b。

如後者，彭山在《孟子私存》中，便費了不少篇幅在解釋井田、國、野之別，甚至還以「參照

《讀禮疑圖》」作為補充，請參季本，《孟子私存》，卷 5，〈滕文公上〉，頁 6b-8a。 
51  季本，《讀禮疑圖》，《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 81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97），〈讀禮疑圖序〉，頁 1a-2a。補充一點，即「觀會通以行典禮」一語，乃出於《易傳‧繫

辭上》：「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朱熹，《周易本義》（北京：九

州出版社，2004），卷 7，〈周易繫辭上〉，頁 272。 
52  彭山在《孟子私存》中，涉及相關制度者，輒以「詳參《讀禮疑圖》」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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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甚至時而以為猶勝於朱說、得補朱說之不足處，以此正可揭示彭山欲藉經解

以明師教的用心。 
 

三、思想上的表態——從批判朱說談起 

 
彭山受朱子的影響甚深，但對朱子讀《四書》次第的看法，頗不以為然，他在

〈中庸私存序〉中明言： 

先儒以為學次第，先《大學》而《中庸》居後焉，然非《中庸》則《大

學》之旨或不能有所發明，而亦無以會其全矣，故演繹舊文，少加箋

釋，而與《大學》之說並私存之。他日苟有新知，亦可以自考矣。53 

雖說懷著戒慎恐懼的心情，私存己說，有待來者，然此處明言因《大學》、《中

庸》宗旨可相互發明，當並重、合閱之，就是針對朱子以《大學》為入門書，《中

庸》「看三書後，方宜讀之」的主張，54 提出批判。彭山並非一開始便持此說，

考其在正德三年 (1506) 未登第前，曾夢盛服上朝，與天子（武宗，1491-1521）有

這樣一番應答： 

天子曰：「聖賢之道，奈何學之？」某對曰：「惟在讀書耳。」天子

曰：「汝能讀書邪？」遂舉史文以詰，某謝不知，因言：「朱熹讀書之

法，先《大學》；次《論》、《孟》；次《中庸》；又次《六經》，而

後及於史。臣願陛下先之以《大學》，而參之以真德秀之《衍義》，不

必泛求諸史也。」55 

對朱子讀《四書》法態度的轉變，亦可視為彭山入陽明門下之徵，56 只是當年

                                                 
53  季本，《中庸私存》，〈中庸私存序〉，頁 1a-b。 
54  朱熹著，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2004），卷 14，〈大學一〉，頁 249。 
55  季本，《季彭山先生文集》（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卷 2，〈夢記〉，頁 875b。 
56  陽明並沒有針對《四書》讀書法提出異議，但曾與弟子論及《大學》、《中庸》的關係：「澄問

《學》、《庸》同異。先生曰：『子思括《大學》一書之義為《中庸》首章。』」陳榮捷編著，

《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第 42 條，頁 78。江右王門鄒東廓早年也是因參不透二書之旨如何

融通，而就教陽明，成為王學門人的。相關論文請參朱湘鈺，《平實道中啟新局——江右三子良

知學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論文，2007），第 2 章，〈鄒東廓的戒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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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聖賢之道，惟在讀書耳」的思維，並沒有改弦易轍，故他在《四書私存》中的

幾篇序文，皆提及立言、考經的重要性： 

蓋先師讀書不牽文句，舊次或有未協，不必於類從；訓釋或有未明，不

必於強解。此真深造以道，而得意忘言者也。若本學未及此，不免求於

文字之間，以為聖賢立言必有精意，而篇章義例必不錯陳。……於是反

復舊文，仍加校釋，雖未能一一合於聖賢宗旨，然平生精力所至，亦或

有發明焉，尚俟有道者就正耳。57 

聖賢豈有意於立言哉？道不得行於天下，則與其徒講明此學，庶幾有傳

焉。……聖賢之教幾於無傳，於是筆之於書，以貽後世，此又有所不得

已焉。求其不得已之心，而立言者之意見矣，豈以言語可盡道哉？……

其有□編亂舊，傳寫承訛，則授書者之愆，安可概以為記言者之誤哉？

予以臆見，隨義分疏以附於《學、庸私存》之後，以《學》、《庸》貫

道之全，可以得為學之統體。58 

可見他致力於經教與師教相侔，只是考經、分疏的徑路，又是老師生前叮囑不宜粘

著者，故其反覆申明注經是傳聖賢之學的權法。在筆者看來，與其說是說服他人，

倒可視為彭山內心不斷自我辯證之履跡。而綰結「讀書」與「謹獨」（即致良知）

工夫，可謂彭山常年自得的學問進路。 

本文擬從彭山在《四書私存》中對朱注的批判，來呈現他如何以經注展現師

教，又慮及《四書私存》之撰寫體例，為避免陷於章句訓詁之零碎，故取《中庸私

存》首章與《大學私存》論「致知」，進行討論，前者攸關彭山的性論；後者則展

現彭山的聖人觀，連帶地也可以看到他對同門主自然者的修正。 

(一)彭山的性論——兼論彭山對朱子的評價 

1.從本原處言性 

                                                                                                                                      
學〉，頁 29-46。以良知之教合一《大學》、《中庸》之旨，可謂間接地打破朱子論《四書》的

次第，有關此議題擬另撰專文論之。 
57  季本，《大學私存》，〈大學私存序〉，頁 2b-3a。 
58  季本，《論語私存》，〈語孟私存序〉，頁 1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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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私存》一開頭，彭山便費了不小的篇幅，批判《中庸章句》的解釋： 

故以天命名性，蓋指源頭不雜於氣稟而言矣。後儒但以太虛言天，則氣

體蒼蒼，即是虛也，而不本命之明處，何以為乾？《易》只以〈乾〉言

天，方有主宰，不然則所謂於穆者，不過杳冥昏默而已，烏得謂之不已

之命哉？朱子釋天命，以為「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

賦焉，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

也。」蓋本程子「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之說，是以氣稟言性，所

以不得不兼人物說，如此則犬牛與人性皆無異，即告子所謂生之謂性

也，且以命屬於天，性屬於氣，性命分為二義，源頭先已雜了。欲明性

之本善，而以氣質之性為第一義，此豈《中庸》之本意哉？59 

此處所爭者，在於「率性」當作何解釋。朱子雖言「性即理」，但此處從天地生化

萬物之宇宙論立場而發，從人物各得天所賦之理言性，60 如此則是從氣質所稟之

偏處言性，而非專言理，故其謂「率性」，便得曲折地理解為「『循』字非就行道

人說，只是循吾本然之性，便自有許多道理。」61 此所言「本然之性」、「道

理」，即如《易傳‧繫辭下》所謂「服牛乘馬」之意 62 ——隨物之性，自有其各

當之理而行，因此朱子強調「率性」不當視為行道、用力處的原因也在於此。63 

觀《四書大全》收錄的宋、元儒諸子，也多順勢發揮。64 彭山即反對此解，認為

性當從源頭處說，不當雜於氣稟而論。如此，性無不善，「率性」只是順而循之；

「修道」無非責己反躬、反身而誠，如是方為《中庸》本意。 

                                                 
59  季本，《中庸私存》，卷上，頁 3a-b。 
60  日本學者木下鐵矢結合朱子生平、時代背景，探討朱子訓「命」為「令」的意義，頗為特別。參

木下鐵矢，〈「命」と「令」——朱熹の「天命之謂性」解釋——〉，《東洋史研究》，64.1

（京都：2005），頁 65-98。 
61  朱熹，《朱子語類》，卷 62，〈中庸一〉，頁 1491。 
62  採用版本：朱熹，《周易本義》，卷 8，〈周易繫辭下傳〉，頁 293。 
63  朱子言：「率性非人率之也，率只是循，循萬物自然之性之謂道。此『率』字不是用力字。……

循字非就行道人說，只是循吾本然之性，便自有許多道理。」朱熹，《朱子語類》，卷 62，〈中

庸一〉，頁 1491。 
64  陳用之 (1053-1093) 曰：「如隨物之性，則牛可耕；馬可乘；雞可司晨……其所發皆有自然之

理。」；潛室陳永嘉 (1176-1232)：「率性不要作工夫看。人，率循其人之性；物，率循其物之

性，此即人物各各當行道理，故謂之道。」皆收入胡廣等撰，《中庸章句大全‧上》，收入《四

書大全》，頁 5a。兩人說法皆為朱子說法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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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山會關注到「率性」當作何解，無庸置疑地，是受到陽明學的影響。在《王

陽明全集》中，可以看到這個命題正是陽明常論及者：65 

子思性、道、教，皆從本原上說天命。於人則命便謂之性；率性而行，

則性便謂之道；修道而學，則道便謂之教。率性是誠者事，所謂自誠明

謂之性也；修道是誠之者事，所謂自明誠謂之教也。聖人率性而行，即

是道。聖人以下，未能率性於道，未免有過不及，故須修道。修道則賢

知者不得而過，愚不肖者不得而不及，都要循著這個道，則道便是個

教。66 

先生曰：「『天命之謂性』，命即是性。『率性之謂道』，性即是道。

『修道之謂教』，道即是教。」問：「如何道即是教？」曰：「道即是

良知。良知原是完完全全，是的還他是，非的還他非，是非只依著他，

更無有不是處。這良知還是你的明師。」67 

這兩條分別載於《傳習錄》卷上與卷下，正可顯示陽明早年主誠意，之後揭示良知

之教的歷程——即使其思想脈絡是一貫的。就是因為《中庸》之「性、道、教」皆

從本原上說，也因此率性、修道，無非是依此本心、誠體而行，這也是陽明認為

《中庸》之誠與《大學》之「明明德」並無二致的原因。68 待揭示良知之教後，

直言「性、道、教」即是良知。彭山此處雖未提及「良知」二字，不過強調性當從

本原上說，及其踐德的思路，可謂受到陽明學的影響。69 

彭山不僅批判朱子，連帶伊川 (1033-1107)，乃至橫渠 (1020-1077) 所論，一

概反對，這是由於朱子從二人學說理解並接受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的區別，這一點

也為彭山所知，故言：「朱子論性大意本於程張二子」。70 只是，彭山非議此說

                                                 
65  陽明甚至撰有〈修道說〉，請參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卷 7，頁 265。 
66  陳榮捷編著，《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第 127 條，頁 151。 
67  同前引，第 265 條，頁 325。 
68  陽明曾謂：「《中庸》言『不誠無物』，《大學》『明明德』之功，只是個誠意。」同前引，第

6 條，頁 37。 
69  現存陽明致書彭山的書信中，說明彭山曾與陽明討論過《中庸》首章，請參王守仁，《王陽明全

集》，卷 6，〈答季明德  丙戌〉，頁 213-214。從《四書私存》的撰寫份量與內容看來，彭山學

行甚得力於《中庸》一書。 
70  季本，《說理會編》，卷 1，〈性理一〉，頁 1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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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由並非依循陽明「以心（良知）說性」的進路，71 而是依朱子將理氣論與心

性論連結一塊談，以為朱子雜氣以論性，則人與禽獸的界限便有所不明，以致與告

子「生之謂性」的思路無別。按理說，張子以降，宋儒以為從人生而靜以下，必稟

得清濁之氣以成性，此理解的確與告子從自然生命言性是一致的，但彭山認為此說

無法突顯道德義、主宰義的「本原之性」，72 故帶有貶意而加以批判。將朱子在

此所言之性論，與《孟子》的人禽之辨作一連結，非彭山獨明首發，朱子再傳弟子

真西山 (1178-1235) 就曾論及： 

朱子於告子「生之謂性」章，深信人物之異，而於此章乃兼人物而言，

生之謂性，以氣言者也；天命之謂性，以理言者也。以氣言之，則人物

所稟之不同；以理言之，則天之所命，一而已矣。……凡人之為善者，

皆循天命之性也；其為不善，則發乎氣稟之性矣。以是而觀，則此章兼

人物而言，尚何疑哉？73 

這段文獻收錄在《四書大全》中。想當然爾，西山的論調是跟著朱子的腳跟轉，故

其說解無非是為朱子發聲，以為論性有從理說，有從氣說，這兩條論性的脈絡，與

踐德工夫連結，而得出這樣的結論：人為善者，乃「循天命之性」；反之，為惡則

「發乎氣稟之性」，故認為朱子在此「兼人物而言」並無不妥。這是否符合朱子論

惡之說，自是有討論的空間，74 由於此議題非關本文閎旨，故在此不擬論之。雖

然無法直斷彭山將朱子此說視同告子性論，是針對西山而發，但如前文所論，彭山

理當讀過，這便說明彭山對朱子的批判，也受到《四書大全》這類科舉用書內容的

啟發（即使有時看法呈現對峙的狀態）。 

性理不得混氣而論，在彭山的思維中，區隔甚嚴，故他對《四書集注》中，舉

                                                 
71  此斷語在牟宗三與唐君毅的研究中皆有論及，請參牟宗三，《從陸象山到劉蕺山》（臺北：臺灣

學生書局，2000），〈「致知議辯」疏解〉，頁 354-355；唐君毅，《哲學論集》（臺北：臺灣

學生書局，1990），〈論中國哲學中說性之方式〉，頁 855-858。另，鄧克銘對陽明的性體有精

闢而詳細的論述，可參鄧克銘，〈王陽明心學中之性體觀的特色〉，《臺大中文學報》，18（臺

北：2003），頁 185-222。 
72  彭山曾言：「（程子）乃以氣有清濁論才，則適足以蔽本原之正，其曰：『論性不論氣不備』，

是以孟子之說為不備也，氣豈可與性並論乎？」季本，《說理會編》，卷 1，〈性理一〉，頁

19b。 
73  胡廣等撰，《中庸章句大全》，卷上，「天命之謂性」章，頁 5a-b。 
74  相關論文，請參李明輝，〈朱子論惡之根源〉，收入鍾彩鈞主編，《國際朱子學會議論文集》上

冊（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3），頁 553-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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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相關論述，皆特別著意，甚至到了字字計較的地步：  

《集註》言：「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

之然也」，此語亦似未瑩，若就生之謂性而言，則此乃氣之自然，不可

言理，若本天命之性而言，則禽獸亦本父母而生，何嘗有二？……竊謂

一本當就人心上說，止是本源發端，於愛親為切，蓋上天生物之心，仁

也，何嘗不本於此？此禽獸所不能同也。故本不一，則入於禽獸矣。75 

這一段是孟子與墨者夷之（生卒年不詳）論「兼愛之病」的經解。彭山再次批判朱

子的說解，主因是「自然」不可言「理」、「一本當就人心上說」，二者乃一體之

兩面。以「氣為自然，不得言理」之說，不禁讓人聯想到他反對同門主自然者的緣

由，76 顯然是出於同一思維。不過彭山據此還進一步批評朱子「在物為理」之

說。 

朱子從「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言性，說明萬物各成其形，亦各稟得其理，

這不只是單純地論性，最重要的是還牽涉其工夫論。人物之生，各得天所賦之理，

也因此朱子所說的「萬物中各有太極」、77 「理一分殊」、78 「事事物物各有其

則」79 ……都是在這個脈絡底下說的，據此提出格物窮理的工夫——由「然」而

推知其所以然、所當然之理，而陽明所倡良知之教，正欲反此心與理為二，乃至格

物窮理的工夫進路，以為良知即是天理，致良知即是「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

物」，80 故曰：「心外無物」、「心外無理」。81 從彭山經注的內容，可以看出

他批判朱子學說的理路，大抵是承著陽明的思維而發： 

《集註》以「性」為人物所得以生之理，是就「在物為理」而言

「故」，又總之曰：事物之理，應物則謂之事；其條理分明則謂之智；

                                                 
75  季本，《孟子私存》，卷 5，〈滕文公上〉，頁 16b-17a。 
76  季本以為：「……一入自然則易流於欲耳，故聖人言學不貴自然，而貴於謹獨，乾乾因其時而

惕，非謹獨乎？」季本，《說理會編》，卷 1，〈性理一〉，頁 10b。朱湘鈺，〈「龍惕說」議

辯與《龍惕書》〉，《儒學研究論叢》，2（臺北：2009），頁 161-200。 
77  朱熹，《朱子語類》，卷 1，〈理氣上〉，頁 1。 
78  同前引，頁 2。 
79  同前引，卷 5，〈性理二〉，頁 82。 
80  陳榮捷編著，《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第 135 條，頁 172。 
81  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卷 4，〈與王純甫 癸酉〉，頁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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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順事物之理而應之，則謂之利，是以「利」言「順」也。即朱子所

言如此，似亦知理之本順，但所謂「故」者言其「已然之跡」，則因跡

而見理也。……以跡言性，則理在跡不在心，而性在物不在我矣！智用

於跡，則以比擬較量而得正者……，非靜以上不容說者之所發也，其本

根非即利心乎？82 

這是彭山申釋《孟子‧離婁下》論「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一章。朱子釋

「故」為「已然之跡」，因著人物得天所賦之理的脈絡說，理無形，故就此已然之

跡以見性。對此，彭山非難：以跡言性，將導致「理在跡，不在心」、「性在物，

不在我」，如此一來，「萬物皆備於我」豈不成空話頭？「我如何與他盡得？」83 

此質問無非是陽明「心外無理」的換句話說。只是過於強調心地工夫，彭山對「天

地位，萬物育」的詮解，完全否認此境有實存的可能性： 

朱子謂天地位萬物育，為致中和之效驗。以聖人在上，和氣感通言

之，……然以此驗德，使人不息其功則可，以為實有此事，則雖極治之

世，亦或不能盡應。何則？形氣既分，物性不無凌奪，其曰「育」者，

但可為養育萬物者言耳，蓋天地生物之心，則自□□□龍，以至虎狼蛇

蠍，無不欲各得其所，聖人之育物亦此心也。若必欲物之自育，則五氣

之偏，互有生尅，弱肉難使不為強食矣。萬物並育而不相害，意亦如

此。84 

朱子以「天地位、萬物育」此學問之極功，為致中和之效驗、聖人之能事，但彭山

以為此驗德之效，只是為勉勵學人自強不息的理想之境，現實世界當無此事。在這

段文獻中，彭山反駁朱子的理由，頗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味道在——順著朱

子所說的「天命」（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萬物之性乃天之所命，那麼「物性

不無凌奪」——五行之氣相互生剋，難免弱肉強食，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能「天地

位，萬物育」呢？不過這並非只是為了反駁朱子之說而發，毋寧是自己學思的體

會，也因此在闡述己見時，他如是申釋《中庸》第三十章： 

                                                 
82  季本，《孟子私存》，卷 8，〈離婁下〉，14a-b。 
83  季本，《中庸私存》，卷下，頁 15a。 
84  同前引，卷上，頁 12b-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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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言天地之道本於德也，萬物並育而不害，育物之心也。夫萬物得形氣

之偏，其在天地間無不相害之理，惟育物之心則不相害耳。……然聖人

之所謂大者，不在於事功，而在於心體，故孔子未嘗得位行道，而大德

在心，不可不謂之育萬物也。即此便是天地之所以為大矣。85 

這與陽明晚年所言「良知是造化的精靈」，得以「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從此

出」的體證，86 有些許的落差。在陽明，良知不只是道德的創造原理，同時也是

宇宙生化之根源，學者倘能致得良知，不僅內在德性得充實光輝，同時也能使天地

萬物各得其所而是其所是——「天地間活潑潑地，無非此理，便是吾良知的流行不

息」，87 如牟先生所言，「道德創造」與「宇宙生化」皆在良知明覺感應中朗

現。88 據此可見，彭山終生學思境地尚處於一「持守把捉」之相，而未臻冰解凍

釋之化境。當然，有鑑於主自然之流弊，也有可能使他堅持此對治相，亦不無可

能。 

2.以朱子為義外 

如前所言，彭山認為朱子性論類於告子——混人禽之性為一談，不過彭山對告

子的理解，頗為特出： 

蓋告子本謂：性是蠢然無知識者，甘食悅色，一順情欲之自然。但看禽

獸饑則食；飽則棄，略無計較，未嘗以為美而為之，亦未嘗以為不美而

不為，此乃告子初時識見，但以性無善無不善，故即杞柳為喻。……自

聞孟子之言，漸漸知向理上說去，至謂仁內時，已在理上起見，但義未

精耳。……以杞柳之喻為性無善無不善之宗旨也。至謂仁內時，則見性

已如明鏡，隨物自來自去，順性自然，無所作意，已無不善為障矣。89 

                                                 
85  同前引，卷下，頁 39b-41b。 
86  陳榮捷編著，《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第 261 條，頁 323。 
87  同前引，第 330 條，頁 378。 
88  相關論文，請參牟宗三，《心體與性體》第 1 冊（臺北：正中書局，1999），〈綜論‧「道德形

上學」之完成〉，頁 172-189；牟宗三，《圓善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6），〈圓教與

圓善〉，第五節論「儒家之圓教與圓善」的部分，頁 305-335。另可參蔡仁厚，《王陽明哲學》

（臺北：三民書局，1992），〈陽明學的基本義旨〉，頁 35-39。 
89  季本，《孟子私存》，卷 11，「性猶杞柳」章，頁 1a-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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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子以生為性，則天理便有不明處，如佛氏作用是性，其廣大無我處皆

仁體也，而一本萬殊處，卻甚未精，故孟子以白羽、白雪、白玉為喻以

詰之。……孟子復以犬牛與人之性詰之，欲使於源頭上識性，則知人之

性，豈蠢然無別者哉？而告子不復致辨，必亦自疑其說之為非，認仁為

內之機，由此而觸矣。90  

在彭山看來，告子的思想有一發展歷程：自以生為性，到以仁為內。此轉變之機，

在於受到孟子的啟發。彭山將「以生為性」與「以仁為內」劃分為二的界限，在於

前者是視性為「蠢然無知識者」，只是「一順情欲之自然」言之；後者則知「性是

天理」，91 可見彭山對告子所言「仁內」，自成一家之言。 

仁內說之所以仍是「見理不明」，在於告子主「義外」：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故以食色言性，則形色天性，即此是仁。仁

是愛之理，就使以愛言仁，是亦因用以明體也，亦何害哉？但以義為

外，則所謂仁者乃無義之仁，於源頭上不精，猶未離乎謂生為性之見

也。92 

若長馬與長人不同，則以心之在內者言，乃其權輕重而制宜之義也。義

即仁之精處，緣告子惟以無累於心為仁體，如鏡之照物，任其自來自

去，一身之外，漠然無情，故於事上求合宜者，便謂強為，則以義為在

外矣。93 

順著《孟子集注》「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之語加以發揮。94 朱子以為：仁是

性，愛屬情，故仁是愛之所以然之理，不能直接將愛之情等同於性。95 今彭山將

告子言「食色，性也」，等同於孟子所言「形色天性」，以為此皆「因用以明

體」、「作用是性」的說法，乃無義之仁，彭山以為「義」正是仁之精處，以義為

                                                 
90  同前引，「告子曰生之謂性」章，頁 4a。 
91  同前引，頁 4b，彭山言：「告子……知性是天理，故有仁內之說。」 
92  同前引，頁 4b-5a。 
93  同前引，頁 5b。 
94  朱熹撰，朱傑人等主編，《孟子集注》，收入《朱子全書》第 6 冊，卷 1，頁 246。 
95  朱子在〈仁義禮智等名義〉中，有諸多辨說，請見朱熹，《朱子語類》，卷 6，頁 118-119。相關

論文，請參牟宗三，《心體與性體》第 3 冊，〈中和新說後關於「仁說」之論辯〉，頁 240-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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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便無法「權輕重而制宜」，如鏡之照物，任其去來，故告子之仁內說仍是見性

不精。 

彭山此處的說解，甚為繳繞。尤其將孟子之「形色天性」，等同於告子之「食

色性也」，皆視為「作用見性」之說，這實於前文所提及其不善理解聖人化境的另

一實證。再觀其解《孟子‧盡心上》「形色，天性」章： 

形色，形之色也。如耳目身口，形也；視聽言動，色也。其物當然之

則，乃是天性，非謂形色即天性也。色不在於形之外，故但言踐形，而

色在其中矣。○（筆者按：此「○」乃季本註解四書時，自訂之分項符

號）形色天性，與告子言食色性也，若認得本源，亦非有二也。96 

之前，是申釋全文；之後則是補充說明。強調「形色非天性」，即恐人落於跡上言

性，但又礙於此乃孟子之語，而不得不予以肯認，只好作一補語：「若認得本源，

亦非有二」，到頭來，還是回到他所主張的「從本源上說性」方是。97 

在前一引文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彭山將「仁內」理解為「見性如鏡」之

說。此一講法在《孟子私存》中出現不止一次，彭山甚至還說： 

愚嘗為龍鏡之書，以別古今言心者之異，蓋本於此。夫鏡空而不靈，照

因於物，即「長者義乎」之意也。龍健而有覺，變主於心，即「長之者

義乎」之意也。故大《易》言「龍」，而佛氏言「鏡」，學術邪正，於

此辨焉！98 

在《龍惕書》中，彭山便是以鏡喻說出自二氏，吾儒當以龍惕說取代之，藉此反對

王門主鏡喻者，故這段文獻，字面上雖論儒釋之辨，隻字未提同門中主自然者惟猶

有影射之虞。99 這麼說來，主自然者猶告子也。若依照《孟子》文本中的告子形

                                                 
96  季本，《孟子私存》，卷 13，〈盡心上〉，頁 19b。 
97  此處可以增補一條文獻，以作說明：「蓋原於未發之中，大本立而達道行，是為行所無事，其智

然後為大，此與朱子異者，惟就天命之性言智而不以跡耳。……於其跡上求之，亦能測度深微，

及於高遠，……然非本體感應之自然，不足以盡變，何益於學？」季本，《孟子私存》，卷 8，

〈離婁下〉，「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章，頁 15a-b。 
98  季本，《孟子私存》，卷 11，〈告子上〉，「告子曰食色性也」章，頁 5b-6a。 
99  這裡欲補充一點，彭山認為告子之「仁內」如鏡之照物，雖未至精處，但其「用心於內」，當有

其入道處，加上〈中庸私存序〉言：「蓋本體瑩然，主宰常定，如鏡之照物，無物不滯，何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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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或許是很嚴厲的指控——大有將主自然者驅逐於師門之外的意思，但在彭山的

理解脈絡中，似乎沒有到這麼嚴重的地步，這是因為如前所言，彭山所理解的「仁

內」，乃以天理為性，以用為體者，他認為只是未到精處，但還不至於到完全錯謬

的地步。故他在《孟子‧告子上》孟子與告子最後一篇的論辯文獻，認為朱子之責

告子太過： 

告子用心於內者也，觀其四問，漸次深密，雖不能如夷子之憮然，安知

其不自此而入道乎？朱子乃謂「卒於魯莽，不得其正」，則過矣。100 

所謂「四問」，指的是〈告子上〉前四章連載告子與孟子之問答，彭山並不將此四

問平看，而是如前所言，有一「漸次深密」的發展歷程。「安知其（告子）不自此

而入道乎？」意指在彭山眼中，告子只是見性不透，並非如孟子口中所批判那般不

堪。 

準上所論，可知將朱子視為告子——主義外者，並不是完全否認其學說，至少

某個程度上是予以肯認的——「知性是天理」。他認為朱子學說之所以是義外：  

明善則知人、知天之謂也，誠是所存之明，明善則於所發上存誠，故為

誠身工夫也。《章句》以明善為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

在，此言似是而非。蓋至善就人性本善上說，則所謂人心天命者，乃吾

所得於天之性也。但朱子以楊氏「萬物皆備於我而反身至誠」之說為

非，乃曰：格物之功，正在即事即物，而各求其理，則以至善為事物之

理。理在事物上說，則所謂明善者，非吾心本然之善矣，於此求明，卻

是義外也。101 

彭山針對朱子所詮解「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第二十章），加以批判。朱子的註

解是「『不明乎善』謂不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102 再參

照《中庸或問》相關文獻，則更為清楚： 

                                                                                                                                      
有？」季本，《中庸私存》，卷首，頁 1b。顯然彭山晚年對王門主自然者的態度趨於緩和。 

100  季本，《孟子私存》，卷 11，〈告子上〉，「何以謂義內也」章，頁 7a。 
101  季本，《中庸私存》，卷下，頁 9b-10a。 
102  朱熹撰，朱傑人等主編，《中庸章句》，收入《朱子全書》第 6 冊，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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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誠乎身，又不可以襲取強為，其道在明乎善而已。蓋不能格物致知，

以真知至善之所在，則好善必不能如好好色，惡惡必不能如惡惡臭，雖

欲勉焉以誠其身，而身不可得而誠矣。此必然之理也。103 

朱子依自己所理解的心性論——心為氣之靈，不即是理，故將明善之功理解為（或

等同於）《大學》的格致工夫，同時據「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來闡明格物致知的

優先性。也因此他在《中庸或問》中，明言反對龜山 (1053-1135)「萬物皆備於我

而反身而誠」的說法，其癥結就在朱子不主本心——心本具理，故他質疑「離去事

物，而專務求之於身」，如何能謂之誠？104 朱子對這一段文獻的詮解，很能夠揭

示其學問的特色。105 今彭山主心即理，以為欲明乎善，即是天之所命之性，是內

在本有的，對於朱子的明善之功——必須透過「即事即物而各求其理」，以為是求

理於外，因此為義外說。雖然彭山沒有明言將朱子比作告子，但責之以「義外」，

則「雖不中亦不遠矣」！昔日譏象山為告子的朱子，106 有朝一日也遭此一折，當

是始料未及者。 

此處自會有一疑問：朱子與王門、二氏的思想差異如此大，何以在彭山的理解

中，皆被責為「義外」者？若細究之，可知彭山分別從不同的面向而作此批判。在

朱子這方面，是站在心學立場，指其心與理為二之病，故為「義外」。此「義」乃

泛指仁義禮智之理。至於主鏡喻說者之所以被視為「義外」，其所言之「義」當是

放在與「仁」成為一組相對而生的字詞脈絡下，狹義地說。如前文所言，義是「權

輕重而制宜之義」，為「仁之精義」，彭山在《說理會編》如是說： 

仁義互為體用，仁以義為體；義以仁為用。蓋仁是發生之理，而主於

行；義是收斂之理，而主於斷。仁非斷則流；義非行則塞，鮮有不失仁

                                                 
103  同前引，頁 590-591。 
104  同前引，頁 591。 
105  楊祖漢先生在這部分有很好的闡釋，可以參考。楊祖漢，《中庸義理疏解》（臺北：鵝湖出版

社，1984），〈第二十章〉，頁 193-194。 
106  在《朱子語類》中，如是記載：「象山死，先生率門人往寺中哭之。既罷，良久，曰：『可惜死

了告子。』」朱熹，《朱子語類》，卷 124，〈陸氏〉，頁 2979。朱子將陸象山 (1139-1193) 比

於告子的公案，為眾人所熟悉。即使如陳榮捷所言，朱子並沒有譏諷之意，詳參陳榮捷，《朱子

新探索》（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可惜死了告子」〉，頁 398-401。但卻不

能否定此喻所帶有的貶意，意即並沒有抹去《孟子》中告子的歷史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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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之正者，仁以發義，義以制仁，而後為合外內之道。107 

在彭山看來，主鏡喻說者雖然了知性為天所命，但只任物來去，順性而發，而不知

收斂、制宜，換言之，只知「仁」而不知「義」，失其本體之主宰性，也因此被視

為是「義外」者。換言之，彭山視「義」當更重於「仁」。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彭

山對「義外」的理解是多面向的，其中值得注意者，即其狹義的理解，猶有其創

見，這樣的思維頗為特出，有待來日另文討論。 

(二)至而不致——彭山的聖人觀 

在《大學私存》的附錄中，彭山特別針對《大學或問》有關格物說的討論進行

批判，除了承襲師說，指陳朱子「理不在心」之病以外，還特別針對朱子以「格上

加一推」，將格物致知分說，使工夫無法在格物內，「當下便了」。108 言下之

意，彭山不滿朱子所言之「致」意。在筆者另文所論者，著重在彭山對朱子所言

「即物窮理——積累——貫通——推致」此格致工夫的不滿，然事實上，彭山不僅

不認同朱子格致工夫論，他對朱子所釋「致」字，亦持異議： 

未發之中，即是已發之和……中和之德非人所強，有此性情，則有此中

和，中和非別有一物，不過狀性情之德耳。心體得正時即是中，中則所

發自然順理，何待勉強哉？故存而為中，即為天下之大本；發而為和，

即為天下之達道。但有一念之覺者，有全體之明者，其高下懸絕，何啻

什百千萬？然當其正時，均之為中和也，自此推致其極，則謂之致中

和。學問本無止極，雖聖人亦不敢自謂中和已，至而不致也。故聖人有

聖人之中和；賢人有賢人之中和；學者有學者之中和；孩童有孩童之中

和。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豈可謂赤子未能推極，而遽謂之非中和乎？109 

這段文獻，揭示彭山三個主張：其一，立體以達用；其二，聖人亦有未完處；其

三，「中和之德」的多重面向。今分述如下。 

持「未發之中，即是已發之和」的主張，反對朱子以「時」言中（未發）、和

                                                 
107  季本，《說理會編》，卷 2，〈性理二〉，頁 14a。 
108  季本，《大學私存》，附錄，頁 2b。 
109  季本，《中庸私存》，卷上，頁 10a-1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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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發），以為有二分之虞，110 的確是心學家的立場。但又與陽明「未發在已發

之中」、「已發在未發之中」此「體用一源」的良知說有些許的差異，111 意即

「和」是由「心體得正」之「中」所推致、順發而成者，其「立體以達用」的主張

昭然若揭。112 這也是筆者認為彭山的工夫論帶有歸寂說（在「不睹不聞之體」上

著力）色彩的原因所在。113 

其次，以「狀性情之德」言「中和之德」，一方面說明中和之德之內在性——

「非人所強」，同時又說明欲達到「中和」，必得踐德於實事實理中，使「心體得

正」，自然所發皆順理，故「一念之覺」與「全體之明」是有其工夫淺深之別。踐

德之功雖因人而異，但都是從吾人心體推致其極所至，至此，可以看到彭山對朱子

所言「推致」作一轉化——即將此一念之微（四端）擴而充之，至其極便可達「致

中和」。但接著話鋒一轉，自言學無止境，故即使聖人亦不敢言己已達至極之境，

故彭山將「致」理解為「至而不致」。 

在朱子，「致」的含意如下： 

致者，推至其極之謂。凡言「致」者，皆此意。……致其中，如射相

似，有中貼者，有中垛者，有中紅心之邊暈者，皆是未致。須是到那中

心，方始為致。致和亦然。114 

以射喻之，「致」必須是正中紅心者方是。今彭山亦取此意，但將之視為一永恆致

力而弗能至的目標。因為彭山認為，聖人也有不合於天道處，115 故即使是聖人，

                                                 
110  彭山自言：「朱子以未發、已發分為二時，此非合一之學也。何則？未發之中，即是已發之

和。……此正所謂不睹不聞也。發即是見顯，中節即是戒懼，良知良能自然知謹。」季本，《中

庸私存》，卷上，頁 10ab。 
111  陳榮捷編著，《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第 157 條，頁 220-221。 
112  彭山在〈中庸私存序〉亦言：「蓋其本體瑩然，主宰常定，如鏡之照物，無物不滯，何偏之有？

所謂立天下之大本者，亦只是應事‧不失其本體。……言『中』盡之，而不必言『和』矣！」季

本，《中庸私存》，卷首，頁 1b-2a。 
113  請參朱湘鈺，〈浙中王門季本思想舊說釐正〉，頁 195-214。 
114  朱熹，《朱子語類》，卷 62，〈中庸一〉，頁 1518。 
115  彭山曾說：「《中庸》以賢智言過，愚不肖言不及，此特其大分耳。然賢智之中亦自有過不及，

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是也。又有以資稟言者，如『由也兼人』是過；『求也退』是不及。又

有以風氣言者，如「『南方之強』是不及；『北方之強』是過。不可以其未嘗有心於為惡，而便

謂之於道不離。……雖顏子違仁，亦是私欲，安能云不離哉？惟周公、孔子之過於厚，伯夷、柳

下惠之不及於時中，乃其推行之勢各有所重，靈明之照，偶未旁通，此所謂聖人有所不知不能

也，……此聖人所以乾乾不息，而允執厥中矣。」季本，《中庸私存》，卷上，頁 15a-b。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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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敢自言已達極致之境，仍須乾乾不息以執中。 

從彭山以「良知之隨感隨應」之於「閑邪存誠」，解釋「天之道」之於「人之

道」，可知其之所以視聖人猶有過不及處，仍得剛健不息以自勉，與其說這與《中

庸》的思維脈絡有關——《中庸》是「以無限的天道為背景，而作盡心的實踐」存

有論式地論踐德，116 毋寧是在其主戒懼的思維脈絡作如是的詮解。117 故其所謂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所強調的是踐德之不已處——聖人在勉之又勉，思

而又思，至不見其思勉工夫相之冰解凍釋處，說「不思」、「不勉」，如其所言： 

「存」者，操而不放之意，天命常存，即憂勤惕厲之心也。聖人之所以

為聖人，唯此為能不同於物耳。君子存之，以常存者言，蓋指聖人也。118 

所以彭山反對朱子將聖人置於踐德之完成式的原因也在此。119 他甚至企圖消弭因

氣質之別，而產生的「生知者」、「學知者」與「困知者」之間的差距： 

雖有安（生知安行者）、勉（困知勉行者）之殊，然以本體言，則聖賢

皆天道也；以工夫言，則聖賢皆人道也。大抵欲人知工夫從本體上出，

                                                                                                                                      
言：「蓋良知良能隨感而應，此天命之不能自己處，故曰『天之道也』。自人身而言，則恐墮於

人欲之危，雖聖人亦當修道而閑邪以存其誠，故曰：『誠之者，人之道也』。……蓋聖人之於天

道亦有不吻合者，則不可盡以聖人為能從容中道矣。中即是勉，以其常中，不見其有勉，故曰

『不勉而中』。得即是思，以其常得，不見其有思，故曰『不思而得』。中與得即是中道，從容

中道，猶言動容周旋中禮也。」季本，《中庸私存》，卷下，頁 10b-11a。聖人亦有未與天道吻

合處，故聖人也需要「閑邪存誠」的「誠之」之道。 
116  請參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性篇》（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4），〈莊子之復心言性荀

子之對心言性與中庸之即性言心〉，頁 78-79；楊祖漢，《中庸義理疏解》，〈盡心與盡性〉，

頁 53-61。 
117  這裡用「與其……毋寧」的句法，是為了強調後者的重要性，但並非否定前者的可能性。意即彭

山的思想深受《易傳》影響，而《易傳》、《中庸》都是以存有論的方式論道德實踐，也因此彭

山主戒懼的思想當與此有著密切的關係，這一點在筆者其他相關論文中已經論及。在此之所以認

為，彭山的聖人觀與其主戒懼的思想有關，更甚於《中庸》存有論的脈絡，在於從彭山所闡釋的

天之道，依舊從吾人良知本體說，而非從客觀剛健不已的宇宙論說，即使將此歸諸其思想理路不

明，但據此，至少說明他並沒有釐清致良知之教與《易傳》、《中庸》兩個理路的差別何在。 
118  季本，《孟子私存》，卷 8，〈離婁下〉，「人之所以異於禽於獸者幾希」章，頁 9a。 
119  彭山言：「《集註》以『無所不知無所不能，通達萬變』為大人，此固其本體盡處，但事物之

來，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不可以盡知盡能為大也。」季本，《孟子私存》，卷 8，〈離婁

下〉，頁 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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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以誠者起之，而乃以天道、人道分而為二，豈為知聖學哉？120 

學則下愚可至於聖也。聖人之所至，亦惟學耳。121 

第一段引文批判朱子將天道與人道分說——聖人之誠等同於天之道，而未至聖者則

須精一執中之功，以閑邪存誠，屬人之道，彭山以為從本體與工夫的立場觀之方

是：就體而言，「困知者」亦為天道；從工夫而言，「生知者」亦不能無人道，持

此反對朱說。也是在這樣的思維下，他在申釋《論語》「生而知之，上也」一章

時，將重點放在：困知者可學而至聖；聖人亦惟學所至。這樣的詮解無非是為了強

調謹獨、戒懼之功而發，這對行者的確有著很大的鼓舞力量。122 

不過，踐德雖無論智愚、賢與不肖，但這也不是化約式地將聖人視同於凡與不

肖者。彭山以為中和之德，表現在不同的年齡、材質者，便有不同的面貌，故他說

聖人、賢人、學者、孩童各有其中和之德，以此批判朱子「豈可言赤子無中和！」

朱子認為赤子之心不同於大人，以此，他如是理解孟子所言「大人者，不失其赤子

之心者也」： 

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而大人之心亦純一無偽。但赤子是無知無能底純

                                                 
120  季本，《中庸私存》，卷下，頁 11b。與這段文意相同者，另有：「生知、學知、困知，同一知

也；安行、利行、勉行，同一行也。但自其入德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為力易；學知利行者為力

難；困知勉行者為力尤難耳。非謂生知安行者可以不學，而學知利行、困知勉行者，其良知良能

不若聖人也。一只是純而不雜，正應上文『一』字以明『行之者一也』之意。蓋心體不一，不能

行此達德，當其知之，只是此一；及其成功，亦只是此一，所以為『行之者一也』。其分生知安

行、學知利行、困知勉行為三等者，特以明此德為人所同得，人人可入於聖，患在於不一耳。」

同前引，頁 4b-5a。 
121  季本，《論語私存》，卷 16，〈季氏第十六〉，頁 4b。 
122  彭山戒懼之說，為時人所非議處，即在於「隨時執捉，如握珠走盤，反窒圓機」之病。門人徐渭 

(1521-1593) 為之辯解：「《中庸》言戒懼，唯聖人常戒常懼，無有畔岸，故不見其戒懼。……

人心既失，其顛倒悖逆，甚於耳目手足之病，而惕體依然，苟調停劑量，則易於盲聾痿痺之醫。

呼谷應聲，立竿見影。」徐渭，《徐渭集》，〈讀龍惕書〉，頁 679。惕體常存，只要一念反身

而求，立可治得心病。徐渭所言「惟聖人能常戒常懼」，即「聖人也必須常戒常懼」的換句話

說。筆者以為彭山試圖取消朱子學說中「聖賢」被給予的至極之位，他曾說：「常人欲為皎皎之

行，故有己甚之事。仲尼惟盡常道而已，何己甚之有？蓋聖人之道，眾人之所能知能行，欲人知

其易學也。」季本，《孟子私存》，卷 8，〈離婁下〉，「仲尼不為己甚者」章，頁 5b-6a。強

調聖學乃眾人能知能行之「易學」，此與泰州學者所提出的「捧茶童子卻是道」、「滿街皆是聖

人」主張，同樣有著鼓舞學人踐德的力量。有趣的是，雙方所採取的工夫進路與思維脈絡，又是

如此的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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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無偽，大人是有知有能底純一無偽。123 

赤子之心故無巧偽，但於理義未能知覺，渾然赤子之心而已。大人則有

知覺擴充之功，而無巧偽安排之鑿，故曰：「不失赤子之心。」著箇

「不失」字便是不同處。124 

朱子同於伊川，以為赤子之心不同於聖人，只是伊川從未發、已發論之，125 朱子

則從「格物致知」工夫以別之——赤子未能格物窮理，為無知無能者；大人反之，

但以無巧偽安排，故言「不失赤子之心」。今彭山以為赤子亦自有其中和之德，而

非之。 

彭山認為踐德淺深有別，聖人猶不廢踐德之功；今又主聖人、賢人、學者，乃

至孩童自有其中和之德，兩者是否相悖？此可參照〈中庸私存序〉所言： 

夫「中」，天性在中，不倚於一物之名也。在孩提則為愛親敬長之心；

在眾人則為怵惕惻隱之心；在賢人則為日月至焉之心；在大賢則為三月

不違之心；在聖人則為從容中道之心，此皆本心得正之時，即此是中

矣！126 

可見彭山認為中和之德所呈現的面貌，會因人而異。意即不同年齡（孩提與成人之

別）、工夫進程（眾人、賢人，乃至聖人之別）者，其良知皆一，但其落實在生活

中的具體樣貌，則因人而異，但不論是孩提之愛親敬長，或聖人之從容中道，無非

都是「本心得正」者，皆可謂「中和之德」。此說類似於陽明「成色分兩說」，127 

但又有所差異。「成色分兩」是陽明聖人觀的特色之一，陽明以金之足色喻心之純

乎天理，又以分兩喻才力之別，以此說明堯舜、孔子，乃至伯夷、伊尹之功，雖因

才力之別，然皆承體起用，純乎天理。此說旨在回應儒家經典文本中一個傳統的命

                                                 
123  朱熹，《朱子語類》，卷 57，〈孟子七‧離婁下〉，頁 1341。 
124  摘自胡廣等撰，《孟子集注大全》，收入《四書大全》，卷 8，〈離婁章句下〉，頁 13b。 
125  伊川曾致書呂與叔 (1044-1091) 論「中」，伊川以為「『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

而未遠乎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程顥、程頤，《河南程氏文集》，收入《二程集》

（北京：中華書局，2004），卷 5，〈與呂大臨論中書〉，頁 607。 
126  季本，《中庸私存》，卷首，頁 2ab。 
127  關於陽明成色分兩說，原文請參陳榮捷編著，《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第 99 條，頁 119-

120。相關論文請參楊祖漢，〈論陽明的聖人觀〉，《鵝湖學誌》，2（臺北：1977），頁 79-

92；陳弱水，《論「成色分兩說」闡釋之流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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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人人皆可為堯舜」，由此命題又可衍申出「聖人因才力之不同而有多重面

向」此子題。128 今彭山提出各類所呈現的中和之德，無非是從性之本源處說——

故言「得本心之正」，不過又根據保任本心為時之長短，作為評定賢人、大賢與聖

人境地的標準，129 這樣一來，所謂超越性之「本心」、「中和之德」便有了層

次、位階之別，何以會造成此悖論？當是彭山既想強調「人皆可為堯舜」，又忌

「說得太易」所致。若按牟先生理解「四無」、「四有」之說，130 彭山所言，或

可以體用的關係分說，即「本心之正」乃就至善之「體」而言，人人皆同；至於聖

人、大賢、賢人、一般人，乃就其所為所顯之「相」而言，或可為一解。不過以個

人所顯之異「相」，同謂之「中和之德」，猶有未揭之覆可說。《傳習錄》中，陽

明曾道： 

我輩致知，只是各隨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見在如此，只隨今日所知擴充

到底；明日良知又有開悟，便從明日所知擴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

夫。與人論學，亦須隨人分限所及。131 

此條所言，正說明中根以下之人所悟者，未必是至善之體，而是「各隨分限所及」

而見之良知。以月譬之，凡人所見，或為月牙；賢人所見，或為半月；大賢所見，

近於滿月等等，見之所及，則履之所至，如此，隨分隨力，「復返本體，則成功一

也」。132 準此，理解彭山所言，則其所謂「中和之德」，實已慮及個人氣質、才

力，而此氣質、才力對踐德而言，自有其難易、緩速之別，即陽明在此所言「分

限」，個人在踐德的歷程中，受到個人分限所蔽，所理解的良知（中和之德、本

心）亦隨其分限而呈現不同的樣貌，那麼對於未能徹見良知全體的賢人而言，就在

自己的分限所及，擴充到底，如是踐德，每個人便能盡其當下分限所及之力，以達

其（個別性的）中和之德，同時也為了達到純一無偽之至誠，黽勉不息，即使是聖

                                                 
128  這一點從陽明一開始是為了回答朱希淵「伯夷、伊尹於孔子，才力終不同。其同謂之聖者安

在？」（陳榮捷編著，《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第 99 條，頁 119）此問題，而提出成色分

兩說為徵。 
129  此標準乃採《論語‧雍也》「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之說，而彭山在這一章的說解，亦重視

保任仁心時間的久暫，而有賢聖境地之別，請參季本，《論語私存》，卷 6，〈雍也第六〉，頁

4a。 
130  請參牟宗三，《從陸象山到劉蕺山》，〈王學之分化與發展〉，頁 275-276。 
131  陳榮捷編著，《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第 225 條，頁 302。 
132  王畿著，吳震編校，《王畿集》，卷 1，〈天泉證道紀〉，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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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亦復如是（因彭山眼中的聖人，亦仍有未中禮處）。 
 

四、結論 

 
《四書私存》之體例、編寫次第，乃至其申釋內容，都透露出彭山對朱注、制

舉用書高度的熟習與興趣，這自與其家學、生平經歷（彭山為鄉試經魁、後又為書

院主教，晚年山居亦不廢講學）有關。在陽明身後，彭山並沒有依師教棄此家學舊

習，甚至一頭鑽進故紙堆中，進行陽明中歲後揚棄的經解撰寫，此看似違逆師教之

舉，實是為師教另闢疆土——在他有系統的整理、輯錄其眼下所及陽明文獻，依循

當時「集先儒之注」的制舉用書的形式，悄然地將陽明之說編入其中，打破以朱注

為主的慣例，甚至明言陽明的說解勝於朱注，或可補朱注之不足，這可以視為後來

「新四書學」的發軔，不可不謂之創舉。 

由《四書私存》的內容，亦可順帶提及《說理會編》一書的性質。如前所言，

《四書私存》近於應舉用書，內容多依循當時「經義」、「經疑」的考試方式進行

撰寫，故文字多涉各章要旨、字句訓釋、虛詞之辨，及相近篇章的比較，再配合另

一專著《說理會編》的內容，頗符合應試舉子答卷時，必須旁徵博引、引經據典的

需要，無怪乎吉田公平將《說理會編》視為「當時一般知識份子所關心的世界」的

彙集之書，甚至將之視同類書。133 吉田氏並沒有將《說理會編》與制舉作一連

結，但若從《說理會編》內容之駁雜，與《四書私存》多處引證，此書為提供科舉

用類書的可能性相當高，134 而《說理會編》一書的意義，似乎也必須透過彭山

《四書私存》此經解方能透顯。 

本文雖將《四書私存》置於制舉用書的視角下，突顯彭山撰著經解以闡述師教

的意圖，但此並非唯一的詮解，否則《四書私存》不過是現實層面的產物。本文摘

舉《四書私存》中，《中庸》首章論性，及《大學》致知之說，彭山的說解並非直

言良知，且對良知之教的掌握，也不是那麼切中，但就其所言：性須從源頭上說、

「人人皆可為堯舜」、戒懼惕勵以致中和……等主張，正可說明身為王門後學的彭

                                                 
133  請參吉田公平，《漢意とは何か》（東京：東方書店，2001），〈季彭山の『說理会編』につい

て〉，頁 621-634。 
134  請參沈俊平，《舉業津梁——明中葉以後坊刻制舉用書的生產與流通》，〈坊刻制舉用書的種類

與形式特點〉，第 5 章「類書」的部分，頁 255-261。 



晚明季本《四書私存》之特色及其意義 
 

519

山，並非對師教置若罔聞，135 朱學與王學之辨、136 針砭良知之教這些課題，實恆

縈繞其心。準此可知，彭山弘揚王學的途徑確實自成一格，即使這樣的取徑未必為

眾人所熟悉、理解，但他深信訴諸文字、經義，正可作為學者體證聖人之學的標月

之指。 

最後補充一點，彭山以經解所欲闡揚的師說，實不僅止於陽明，亦含早歲所侍

之王司輿（生卒年不詳）。彭山與司輿的師生關係，並沒有因為後來轉投王（陽

明）門而中止，甚至認為司輿之學與陽明並無二軌——並曾以「陽明之學由王司輿

發端」為題專文論之，137 這一點已在之前研究論及，在此不擬重複。138 彭山亦曾

為司輿作傳，文中提及： 

（王司輿）少學為古文，極類《莊》、《列》，詩逼唐人，讀書不牽章

句，嘗曰：「朱子註說，多不得經意。」成化、弘治間，學者守成說，

不敢私議朱子者，故不見信於時。惟陽明先師與之為友，獨破舊說，蓋

有所本云。139 

王司輿因身羸多病，習靜、隱居獨善，這裡提到他早年對朱注的不滿，認為「不得

經意」，如何不得經意？這裡沒有細說，而王司輿所遺留下來的文獻不多，故無法

知其詳，或與王氏性喜山林，「不牽章句」有關。不過，據彭山所言：陽明「獨破

                                                 
135  彭山晚年仍撰著大量經注，此行徑有違師教，這只是很粗疏地說，若欲細說，在陽明致書彭山的

書信中，文末曾對彭山以「效」訓「學」，不置可否。「『學』字之義，本自明白，不必訓

釋。」王守仁著，吳光、錢明等編校，《王陽明全集》，卷 6，〈答季明德  丙戌〉，頁 214。

又陽明對《四書集注》、《四書或問》、《朱子語類》等皆視為朱子舊說（相對於晚年定論），

故不甚重視。「世之所傳《集注》、《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咎以為舊本之誤，思

改正而未及。而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己見，固於朱子平日之說猶有大相繆戾

者。而世之學者，局於見聞，不過持循講習於此，其於悟後之論，概乎其未有聞。」王守仁著，

吳光、錢明等編校，《王陽明全集》，卷 3，〈朱子晚年定論〉，頁 128。然對於最早完成的

《大學私存》，彭山開頭便說：「學之為言效也，呈見之意。」季本，《大學私存》，頁 1b。

而《四書私存》的內容，足見彭山對朱子諸多著作的重視——即使有所批判，然亦多有肯定處，

這是作為帶有制舉色彩的著作所必然的態度。 
136  當王門諸子都將注意力集中在「如何致良知」的問題意識時，彭山透過撰述經解，仍駐守在陽明

所關注的課題上——心學與朱學之辨。當然之所以會圍繞在此議題上，部分是彭山個人關注的議

題所致，但不可否認的，撰著經解的表述方式，亦是使他不得不去面對朱學，而試圖與之「對

話」的主要原因。 
137  季本，《說理會編》，卷 16，〈諸儒〉，頁 10b-11a。 
138  朱湘鈺，〈浙中王門季本思想舊說釐正〉，頁 207-208。 
139  季本，《季彭山先生文集》，卷 3，〈王司輿傳〉，頁 89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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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說，蓋有所本」，可見他認為陽明能夠打破朱注，提出新意，與王司輿交不無關

係，足見彭山為一擬發陽明之義，亦欲紹司輿之志的有心人。140   

                                                 
140  司輿對彭山的影響，或可從以下的文獻看到：「孟子蓋聞老氏懦弱，謙下之風而悅之者，故莊子

稱之，使其知道而自強不息，則《書》所謂『女惟不矜，天下莫與女爭能；女惟不伐，天下莫與

女爭功』；《易》所善『世而不伐者』亦不能外此。」季本，《論語私存》，卷 6，〈雍也第

六〉，「孟之反不伐」章，頁 5b；「利之害性，宜塞其源，當時天下皆不知性之本然，率以故

言，孟子所以深辯其非，蓋即莊子去故、去智之意也。」季本，《孟子私存》，卷 8，〈離婁

下〉，「天下之言性也」章，頁 15a。若不考慮是否受到當時學術氛圍的影響，此援老、莊入

理，或可視為早年師教之遺響。當然，在思想史立場，此融合二王（陽明、司輿）之舉，是否可

以作為當時「三教合一」學術氛圍的註腳，或有待來日專文論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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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 to expound the doctrine of realizing innate knowledge’ was a core issue 

among Wang Yangming’s disciples that touched upon the correct way to cultivate the 

self, lecture and study. Among Wang’s many followers, a member of the Zhezhong 

branch of Wang’s school, Ji Ben, advocated a unique approach, which sought to 

expound Wang’s teaching through the use of classical commentary. Since Wang 

objected to this method of exposition, Ji Ben’s insistence on using it reveals that he 

strongly believed in its efficacy. Ji’s classical expositions represent an important and 

worthwhile topic of investigation; however, they have yet to be adequately studied. In 

an effort to remedy this situ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ormat and intellectual 

content of Ji Ben’s commentaries, focusing on the Sishu sicun, which was one of his 

most important works. The paper first compares the format used in the Sishu sicun to 

that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Ji Ben intentionally included his teacher's quotations 

in this book, which distinguished it from works that adopted the perspective of Zhu Xi. 

Second, in terms of content, Ji Ben criticized Zhu Xi’s theory of the nature, comparing 

him with Gaozi. Ji moreover included new explanations regarding the extension of 

knowledge, which reveals that his writings on the classics were aimed at expounding 

Wang Yangming’s learning.  

 

Key words: Sishu sicun 《四書私存》, The Teaching of Sishu, Zhuzi, Ji Ben, 

Wang Yangming’s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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